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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uncil meeting of 13 May 2015 

 
Amendments to Hon Tony TSE’s motion on 

“Stepping up regulation on the repair  
and maintenance works of private buildings”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643/14-15 issued on 30 April 2015,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the 
following four Members (Hon CHAN Hak-kan, Hon Ronny TONG, 
Hon WU Chi-wai and Hon LEE Cheuk-yan) to move revised amendments.  
For Members’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Members have been informed vide LC Paper No. 
CB(3) 649/14-15 issued on 30 April 2015 that the above motion will stand over 
until the Council meeting of 13 May 2015.   
 
2.  Details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four Members are 
provided in the table below: 
 
 Mover of  

amendment 
Wording of  

revised amendment set out in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CHAN Hak-kan 
 

Item 4
of the Appendix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Ronny TONG 
 

Items 6 to 8 
of the Appendix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WU Chi-wai 
 

Items 10 to 16 
of the Appendix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LEE Cheuk-yan 

Items 18 to 32 
of the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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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3919 3307.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4.  To save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32 scenario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separate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long wooden table facing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Ante Chamber, as well as the desks behind 
Hon LEUNG Yiu-chung’s and Hon CHAN Han-pan’s seats in the 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3919 3311. 
 
5.  In addition, the circulars issued on this motion (including this circular 
and its Appendix) are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Odelia LEUNG)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5年 5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議案辯論  

 

1. 謝偉銓議員的原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

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

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

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

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

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

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

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

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  
 

2. 經郭偉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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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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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郭偉强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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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屋是市民的必需品，但本港住宅

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

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

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

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

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

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

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

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

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

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在
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提
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表投
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工程的
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有更多
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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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郭偉强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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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陳克勤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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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及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  8  -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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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9. 經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

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

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

外鑒於香港樓宇日漸老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

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包

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時

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及圍標活動肆虐，
包括有人透過貪污等非法手段，誇大工程費用，令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嚴重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

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

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為小業主
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設立 ‘樓宇維修
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的服務質素；以
及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向業主
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服務，包括工程監督及造價估算
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回正軌，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

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  
 
註：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0. 經郭偉强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加強執

法，打擊圍標集團；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加強公眾教育，



 -  10  -  

宣傳圍標禍害；設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

養服務的提供者的服務質素；以及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

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向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

服務，包括工程監督及造價估算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

回正軌。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1. 經陳克勤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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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一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十二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十三 ) 設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

提供者的服務質素。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2. 經湯家驊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屋是市民的必需品，但本港住宅

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

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

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

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

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

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

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

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

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

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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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在
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提
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表投
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工程的
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有更多
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五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六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七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八 ) 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

向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服務，包括工程

監督及造價估算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回正

軌。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3.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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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一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十二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十三 ) 設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

提供者的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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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4. 經郭偉强議員、湯家驊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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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六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七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八 ) 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

向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服務，包括工程

監督及造價估算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回正

軌。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5. 經陳克勤議員、湯家驊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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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十三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四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及  
 
(十五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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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6.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湯家驊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修正的

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  18  -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十三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四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及  
 
(十五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17. 經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

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

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

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

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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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

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

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 
 
(一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二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三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四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五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  
 
註：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8. 經郭偉强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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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二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三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四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五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9. 經陳克勤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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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十一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二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三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四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0. 經湯家驊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屋是市民的必需品，但本港住宅

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

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

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

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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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

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

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

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

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

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在
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提
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表投
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工程的
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有更多
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五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六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七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八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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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經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

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

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

外鑒於香港樓宇日漸老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

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包

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時

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及圍標活動肆虐，
包括有人透過貪污等非法手段，誇大工程費用，令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嚴重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

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

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為小業主
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設立 ‘樓宇維修
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的服務質素；以
及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向業主
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服務，包括工程監督及造價估算
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回正軌，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

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二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三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四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五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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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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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十一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二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三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四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3. 經郭偉强議員、湯家驊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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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五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六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七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八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4. 經郭偉强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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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加強執

法，打擊圍標集團；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加強公眾教育，

宣傳圍標禍害；設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

養服務的提供者的服務質素；以及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

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向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

服務，包括工程監督及造價估算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

回正軌；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二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三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四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五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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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經陳克勤議員、湯家驊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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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十三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四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五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六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6. 經陳克勤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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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一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十二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十三 ) 設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

提供者的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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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十五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六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七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八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7. 經湯家驊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屋是市民的必需品，但本港住宅

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

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

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

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

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

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

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

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

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

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務；具體措施包括：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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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在
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提
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表投
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工程的
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有更多
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五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六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七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八 ) 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

向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服務，包括工程

監督及造價估算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回正

軌；  
 
(九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一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二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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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湯家驊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

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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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十三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四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五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六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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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

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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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一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十二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十三 ) 設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以監管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

提供者的服務質素；  
 
(十四 ) 增加業主大會表決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法定人數和提高通

過有關決議的門檻；  
 
(十五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六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七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八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30. 經郭偉强議員、湯家驊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

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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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二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  
 
(三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並參考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做法，處

理業主立案法團與業主之間就《建築物管理條例》引伸的

問題，減少業主就訴訟所花費的金錢及時間；及  
 
(四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五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六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  
 
(七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及  
 
(八 ) 由具公信力的法定機構 (例如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 )

向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工程認可人士的專業服務，包括工程

監督及造價估算等資訊，讓樓宇維修及保養行業重回正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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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一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二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31. 經陳克勤議員、湯家驊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

議案  
 
本港房屋供求失衡持續；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建住宅單位

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關情況在短

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機構需加快

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

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宇維修計劃，

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增；然而，現

時樓宇維修及保養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

其他不必要損失；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

養工程，包括採取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

保養業界提供適切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

修保養的專業服務；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
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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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十三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四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及  
 
(十五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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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七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八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九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32. 經郭偉强議員、陳克勤議員、湯家驊議員、胡志偉議員及

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港的住屋問題一直備受社會關注；現時，本港可供發展土地及新

建住宅單位的供應不足，令不少市民承受沉重的住屋壓力，預期有

關情況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除了政府、發展商及其他公共或非牟利

機構需加快增加土地及住宅單位的供應外，政府應鼓勵市民加強維

修、保養和管理樓宇，以延長樓宇的壽命；近年，政府推出多項樓

宇維修計劃，包括強制驗樓計劃，令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工程數量大

增；然而，不少樓宇的設計並沒有考慮日後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可行
性和安全問題，直接增加工業意外的風險，而現時樓宇維修及保養

服務的提供者良莠不齊，令部分業主蒙受金錢及其他不必要損失；

就此，本會促請政府加強監管私人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包括採取

有效措施，為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樓宇維修和保養業界提供適切

協助，令市民能夠獲取優質及物有所值的樓宇維修保養的專業服

務；政府亦應正視就樓宇外牆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裝設安全裝置的
問題，以加強保障建造業工人的職業安全；為鼓勵及支援市民加強

維修、保養和管理樓宇，政府應推出以下具體措施：  
 
(一 ) 設立舊樓管理專員，以統籌私人樓宇的維修、保養和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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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積極協助舊樓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委聘管理公司，以

解決樓宇管理及維修的問題；  
 
(三 ) 成立 ‘大廈維修費用資料庫 ’及盡快實施《競爭條例》，以打

擊樓宇維修及保養的圍標活動；  
 
(四 ) 提供資源予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以加強向業主或

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樓宇維修的技術及法律支援服務；  
 
(五 ) 進一步簡化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六 ) 成立 ‘樓宇事務審裁處 ’，以解決現時處理樓宇管理糾紛需時

冗長及法律費用昂貴等問題；  
 
(七 ) 為有實際困難而未能遵從《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在其樓

宇安裝水缸及喉轆等消防設施及裝置的業主，提供財政及

技術上的支援；  
 
(八 ) 增加資源清拆樓宇外牆的棄置招牌，並打擊擅自在樓宇外

牆懸掛招牌的行為；及  
 
(九 ) 推出第三期樓宇更新大行動；  
 
(十 ) 就樓宇維修工程引入註冊制度，包括羅列各工程顧問公司

及承建商過去承包或參與的工程項目，使業主能清楚了解

有關的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的背景及信譽；  
 
(十一 ) 成立 ‘樓宇維修工程監管局 ’，專責制訂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

的服務標準及指引，以便工程顧問公司及承建商向業主提

供有質素的服務，令業主的利益得到保障；及  
 
(十二 ) 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訂明價值超過1百萬元或相等於

業主立案法團每年預算的 30%的大型維修工程，須取決於

在業主大會上通過的業主決議，而業主大會的法定人數須

提升至業主人數的 20%，以及決議須由親自投票或委派代

表投票的業主以超過 75%票數通過；同時，任何大型維修

工程的決議都必須給予合理的冷靜期 (如 7至 14天 )，讓業主

有更多時間了解決議的內容；  
 

(十三 ) 加強執法，打擊圍標集團；  
 
(十四 ) 為小業主提供適切專業支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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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圍標禍害；  
 
(十六 ) 制訂措施杜絕以 ‘斬件 ’方式繞過業主大會進行大型維修工

程；  
 
(十七 ) 制訂大型維修工程標書的標準格式，清楚列明業主有權查

閱工程的相關文件；  
 
(十八 ) 規定業主大會的委任代表文書須交由民政事務總署核實，

以防止造假；及  
 
(十九 ) 援引《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以規管業主大會的投票

和競選活動，從而打擊公然收購委任代表文書的行為。  
 
註： 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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